红河州科技局关于2017年度红河州众创空间和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对象的公示

根据《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速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红政办发〔2016〕34号）、《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红政办发〔2016〕35号），经县市推荐、州级评审，州科技局党组会议研究，2017年度红河州众创空间和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单位共15个（名单详见附件）。其中，2017年度红河州众创空间9个，2017年度红河州科技企业孵化器6个。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2017年10月27日—11月4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若对2017年度红河州众创空间和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对象有异议，请以实名并书面形式向州科技局反映，并提供相应事实依据。对收到的异议材料，州科技局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联系人：红河州科技管理服务中心  张洪敖

联系电话：0873—3796108

通讯地址：红河州蒙自市银河路36号

邮编：661199

附件：2017年度红河州众创空间和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名单
附件

2017年度红河州众创空间和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名单

一、2017年度红河州众创空间

个旧双创众创空间、个旧雄坤众创空间、个旧鲲鹏众创空间、弥勒阳光众创空间、开远三鼎众创空间、红河密姹众创空间、蒙自金盆众创空间、建水毛公窖众创空间、个旧博远众创空间。

二、2017年度红河州科技企业孵化器

红河州未名生物科技孵化园、红民师科技创业园、建水紫陶梦创空间DM7文化创业园、弥勒高特科技孵化器、开远高效现代农业孵化园、开远彩云鸿展科技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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